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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16 证券简称：智慧农业 公告编号：2026-010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因经营活动开展需要，2026 年度将向关联方采购

和销售商品以及出租部分办公场所，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年度总额预计不超过

1,965.83万元（不含税，下同）。

其中，2026 年度预计向盐城市江动曲轴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轴公

司”）采购零配件及销售商品金额不超过 1,860万元（2025年该项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额为 2,096.97万元）；预计向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迪马

工业”）销售商品金额不超 100 万元（2025 年未发生该项关联交易）；预计向

东硕致新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硕公司”，原为东锐商业保

理（上海）有限公司）出租办公场所的租金金额不超过 5.83万元（2025年该项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27.19万元）。

2、2026年 4月 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罗永先生、崔卓敏女士回避表决，非

关联董事全票同意，上述议案经 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

交易

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料/商品

盐城市江动曲轴制造

有限公司

采购曲轴、凸轮轴、

平衡轴等产品

公允

市价
1,800 1,785.4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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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

销售原材料/商品
销售铸件

公允

市价
60 311.51

向关联人

销售原材料/商品

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
销售产品等

公允

市价
100 0

向关联人

租出自有房屋

东硕致新实业（上海）

有限公司
将自有物业出租

公允

市价
5.83 27.19

合计 -- -- 1,965.83 2,124.16

（三）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上年预估发

生金额披露

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销售原材料/
产品 盐城市江动曲轴制

造有限公司

销售铸件及废钢 311.51 880 1.03 -64.60%

2025年 3月
28日《关于

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

告》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料/
产品

采购曲轴、凸轮轴、

平衡轴等产品
1,785.46 1,630 8.61 9.54%

向关联人

租出自有房屋

东葵致新机械设备

租赁（上海）有限

公司

将自有物业出租 2.91 2.91 0.33 -

向关联人

租出自有房屋

东硕致新实业（上

海）有限公司（原

为东锐商业保理

（上海）有限公司）

将自有物业出租 27.19 32.05 3.06 -15.16%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产品

重庆国创轻合金研

究院有限公司
采购零部件 1.38 10 100 -86.20% -

向关联人

租入自有房屋

上海鑫冠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租入房产用作办公

场所
36.7 110.09 3.97 -66.66% -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服务

海南泽农高科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134.43 175.17 18.63 -23.26% -

合计 -- -- 2,299.58 2,840.22 -19.04%

注：上表中“实际发生金额”为 2025年度交易额/订单金额，非会计核算确认的收入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曲轴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盐城市江动曲轴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沙明

注册资本：145.60万元

注册地址：盐城市亭湖区南洋盐东南路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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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柴油机零部件、曲轴、平衡轴、机械配件等的制造与销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曲轴公司 2025年 12 月 31日的总资产 4,245.40万元、

净资产-7,785.78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 5,021.09万元、净利润-113.41万元。

（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曲轴公司与公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曲轴公司具有独立的业务、资产、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曲轴公司目

前与公司控股股东处于实质合并重整过程中，但保持正常经营状态。考虑到公司

与曲轴公司已有多年合作基础，前期合作情况良好，一直以来发货及货款往来正

常，预计不会影响其正常开展业务。

（二）迪马工业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丹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长电路 8号

主营业务：特种车辆和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迪马工业 2025年 12月 31日的总资产 124,531.13万元、

净资产 58,855.72 万元，2025 年度营业收入 93,368.03 万元、净利润 1,209.24 万

元。（前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迪马工业与公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迪马工业为特种车制造专业公司，具有独立的业务、资产、人员，不属于失

信的被执行人，具备按时支付货款的履约能力。

（三）东硕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硕致新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原为东锐商业保理（上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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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5,000万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方路 989号 13层 1301室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软件开发；新兴软件和新型信息技术

服务；物业管理；法律咨询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东硕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的总资产 35,170.53万元、

净资产 4,672.49万元，2025年度营业收入 429.46万元、净利润-3,873.63万元。

（前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东硕公司与公司在前十二个月内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

东硕公司具有独立的业务、资产、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按时支

付房屋租赁费用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 2026年度预计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方采

购及销售原材料/商品以及出租部分办公场所。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开展的关

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与曲轴公司之间的采购及销售活动将根据市场、生产经营需要确认

具体交易金额并签订采购、销售合同/订单，预计 2026 年度采购及销售总额为

1,860万元。

2、公司与迪马工业之间的销售活动将根据市场、生产经营需要确认具体交

易金额并签订采购、销售合同/订单，预计 2026年度销售总额为 100万元。

3、公司已与东硕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协议规定公司将坐落于上海

市建筑面积约 30平方的自有物业出租给东硕公司作为办公场所。租赁期限 2025

年 2月 1日至 2028年 1月 31日，共计三年，租赁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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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采购及销售商品

近年本公司每年向曲轴公司采购一定量的曲轴、凸轮轴、平衡轴等零配件，

综合考量双方现有合作情况，同时基于本公司产品质量管控、技术保护、供应链

稳定性等多种因素，公司决定 2026年继续向曲轴公司采购零配件。

本项交易是双方基于平等互利的商业惯例，交易定价结算以市价为基础。预

估的采购金额是根据 2025年实际发生额、2026年度生产计划和公司对原材料市

场价格预期的综合判断而定。本项交易金额占比公司年度总采购金额较小，公司

将保持对曲轴公司资产和财务状况的关注，并按公司货款支付政策对曲轴公司采

购款进行支付管理。

公司向曲轴公司销售的铸件等产品，为其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公司调节库

存且获取一定收益。

公司向迪马工业销售产品，为其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公司获取一定收益。

（二）房屋租赁

公司将办公物业中暂时闲置的部分场所出租可有效盘活资产，提高资产的使

用率。资产出租价格公允且符合市场原则，租金收入可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需要，均按照平等互利的商业原则，

秉持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双方在交易中权利义务平等互利。交易的决策程序

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关联交易在未来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但不会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的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于 2026年 4月 3日召开了 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均为与公司经营相关的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行为，交易符合商业惯例，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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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未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

影响，不存在侵害公司及全体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

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则的规定。

鉴于此，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